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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更新 — 終止融資租賃安排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 12月 29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

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終止融資租賃協議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融資租賃協議乃於 2014年 12月 29日連同租賃協議、購買協議、回購協

議和質押協議一起訂立。

由於市場狀況的變動及經與深圳廣博及上海福錦之多次討論後，茲決定於山西華威收取人

民幣 91,000,000元（相等於約 113,750,000港元）後終止融資租賃安排，而山西華威已於 2015年
6月 8日收到該款項。山西華威已與深圳廣博及上海福錦訂立終止協議，據此，融資租賃安

排連同各租賃協議、購買協議、回購協議和質押協議於2015年6月8日（「終止日期」）終止。

由於最近市場狀況的變動，董事會認為盡快根據融資租賃安排收回山西華威支付的代價

（即人民幣90,000,000元）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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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採用人民幣1.00元兌1.25港元之匯率，僅供說明用途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余學明先生（主席）、余傳福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薛由釗先生、鄭強先

生及韓瀚霆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儀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惟鴻先生、冼家敏先生及趙利新先

生。


